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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说明：
1.自用充电桩：指在居住区购买和使用电动汽车的个人，在其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专用固定停车位上建设的充电桩及接入上级电源的相关设施。
公用充电桩：指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或物业服务企业等单位，运用“统建统服”模式，在居民区公共区域建设的为全体业主提供服务的充电桩及接入上级电源的相关设施。
2.新建居住区电力100%配置容量：计算公式S=K×P/β×cosφ×η,其中S为配置容量(kVA);K为充电设施同时率，居民个人充电桩可取0.3;P为充电设施总功率(kW);β为变压器负载率，建议取值为0.85;cosφ为功率因数，建议取0.92;η为充电机工作效率，建议取0.9。
3.新建居住区和既有居住区的范围：新建居住区是指发文之日起立项备案的小区；既有居住区是指发文之前已建成的小区或已立项备案正在建设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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